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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8005期 投注总额：104979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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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杭州中1注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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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8010期 投注总额：530916元

04 05 07 10 11

奖池累计84.027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5
3834

奖金

0元
283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8010期

浙江销售2909560元，返奖额1117815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80465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739元

浙江中奖注数

805

806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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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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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2

44

809

17436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382.714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0日

第2018005期 投注总额：66141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2 1 6 2 4 3 马

杭州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策、李春光诉你单位要求支
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上劳人仲案字〔2017〕第012、014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
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3月2日
上午9点30分、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金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郭洪迎，邓建杰、马培娥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上劳人仲案字〔2017〕第007、008、
00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
定于2018年3月1日上午9点30分、下午14点30分、15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颐睦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屠梦婷、郭章、吕辰南诉

你的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7
﹞第336、337、383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
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
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12日

仲裁公告

遗失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
所律师林新全律师执业证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11198810442121，流 水 号
10438624，声明作废。

邱梦杰遗失警官证一本，
金属警号一枚，丝织警号二枚，
警号33196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美华：根据蓝跃洪与郑小月在2017年10

月3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方欠蓝跃洪
的25万元本金及利息61.5万元（利息从2017年
11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到款项还清之日
止）的债务，于2017年10月31日起转让给郑小
月，请贵方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郑小月。

特此公告！ 蓝跃洪
2018年1月12日

债权转让公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达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达城电梯
维保需进行公开招投标，欢迎符
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电梯维保项目，地

点和达城，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请于 2018 年 1

月12日至2018年1月12日，每天
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
17：00 时，携带介绍信或法定代
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身份证

及复印件参加报名。
2、报名地址：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幸福南路 1116 号和茂大
厦923室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幸福南路 1116 号和茂大厦
923室

联 系 人：占婷婷
联系电话：0571-86910815

2018年1月12日

招标公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达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孵化器电梯
维保需进行公开招投标，欢迎符
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电梯维保项目，地

点孵化器，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请于 2018 年 1

月12日至2018年1月12日，每天
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
17：00 时，携带介绍信或法定代
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身份证

及复印件参加报名。
2、报名地址：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幸福南路 1116 号和茂大
厦923室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幸福南路 1116 号和茂大厦
923室

联 系 人：占婷婷
联系电话：0571-86910815

2018年1月12日

招标公告

下城区环西新村23幢38号103室西侧建筑物（构筑物）建设人：
经查，位于上述地址的建筑物（构筑物），落地面积约 5平方

米，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现根据《浙江省
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林中队（下
城区凤起路325号）接受调查处理。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杰 方鸣 联系电话：81999229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月12日

公 告

（2017）浙01民终2888号
临安鼎农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黄建华

诉被上诉人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及你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民终28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417号

浙江康佰化工有限公司：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国支行诉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3827号

张霞芳：申请执行人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诉被执行人张霞芳、黄生伟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
在执行过程中裁定查封了张霞芳名下牌照为浙
GY879J汽车一辆。本院已委托杭州裕鼎二手车评估
有限公司对该车辆进行了评估。现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6执382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和杭州裕鼎二手车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2017）第
10-003号二手车评估报告。（2016）浙0106执3827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张霞芳名下牌照
为浙GY879J汽车一辆。（2017）第10-003号二手车评
估报告载明，牌照为浙GY879J汽车一辆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4264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06号

何王杰：本院已受理原告卢华剑与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11号

朱林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卢华剑与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059号

戴征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昆仑数码影像设备有
限公司高新电脑数码市场分公司诉被告戴征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19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67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18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67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20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67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800、7801、7803、7804号

袁明：本院受理陈生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四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7800、
7801、7803、78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41号

浙江天海管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浩诉你
及浙江航天管桩有限公司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741 号民事判决
书。驳回杨浩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109号

蓝省弟：本院受理原告李成集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837号

邵炜分：本院受理原告鞠婷诉你、李芙蓉、钱克巡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91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320号

方海建：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紫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方海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10民初1232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
告广州市紫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110号之一

戴旭亮：本院受理的原告徐超诉被告戴旭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31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27 民初
12号

吴万根：原告徐
承坚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 年4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64号

余慧颖：原告余苏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4月11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785号

孙金飞：原告王建水诉你、占立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4月17日下午2时00分在淳安县人
民法院汾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344号

胡凤珍：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被告胡凤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胡凤珍
归还原告孙敏借款本金77004.20元，并支付自2015年
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2425
元，由被告胡凤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369号

蒋洪明：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被告蒋洪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蒋洪明
归还原告孙敏借款本金34875.95元，并支付自2015年
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951 元，由被告蒋洪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328号

范小香：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被告范小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32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范小香
归还原告孙敏借款本金93480.99元，并支付自2015年
5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2843元，由被告范小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371号

朱建忠：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被告朱建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朱建忠
归还原告孙敏借款本金66886.73元，并支付自2015年
4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2108元，由被告朱建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425号

陈基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陈基品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答辩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梦琬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朱文莉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4月19日14时00分在本院
巡回审判点江东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3796号

林延年、张玉玲：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林延年、张玉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答辩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
梦琬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朱文莉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4月19日14时00分在
本院巡回审判点江东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020号

廖雪品、谢伟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廖雪品、谢伟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212民初1002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128号

刘二妹、唐荣余：原告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刘二妹、唐荣余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12民初10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5553号

印洪民、葛素梅：本院受理（2017）浙 0212 民初
15553号原告陈小玲与被告印洪民、葛素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楼第十四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
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675号

张斌：本院受理原告周波与被告张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
1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464号

梁诚：本院受理原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保
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4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880号

浙江东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江厦
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诉被告孙常银、第三人浙江东百实业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被告举证材料、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3号

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郑州
常兴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仙 桥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 40372955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
宁波志伦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东莞市鼎力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持票人郑州常兴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郑州常兴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持有
的号码为31300051 40372955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郑州常兴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4号

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余姚
市联华机电工贸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 40242324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联华机电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机火机床
有限公司、持票人余姚市联华机电工贸有限公司的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余姚市联华机电工贸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为31300051 40242324号、票面金额为20000
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联华机
电工贸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7号

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宁波
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 43610492号、票面金额为26888.75元、出票
人余姚市华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和持票人宁
波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8年1月1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宁波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3610492 号、票面金额为
26888.75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市江北成
达色母粒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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